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二十六条投诉人故意捏造事实、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以非

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，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 依法承担

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建设行政监督部门在处理投诉过程中， 发现应

由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的， 应当将有关材料及证据移送纪检监察

机关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建设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在处理投诉过程中

衔私舞弊、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， 对投诉人打击报复的？ 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九条建设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处理档案， 做

好投诉处理资料的归档？ 及时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登记、 统计

和分析， 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西平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负责部门及人员名单公示
 




